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辦理教師升等作業流程圖

通過

不申復

申復

1. 申請人於收到決議 10 日內向院教評會提
  出申復。
2. 院教評會於 2 個月內提出具體審議結
果：
 （ 1 ）有理由者，應送回系教評會再審
議。
 （ 2 ）無理由者，應將審議結果以書面通

知當事人及系教評會，並告知當事
人救濟途徑。

不申復

結束

結束

前一年 11月 30日(5月 31日)前通知各單位轉知
教師辦理升等申請

當年 2月 1日(8月 1日)前升等申請人上網登錄
並向系所提出升等案

當年 2月 20日 (8月
20日 )前系教評會評
審

不通過

各該學院辦理院級外審作業，並於當年 3月 20
日(9月 20日)前完成並整理審查結果

當年 4月 10日 (10月
10日 )前院教評會評
審

送教務長辦理校級外審作業，並於當年 5月 30
日(11月 30日)前完成並整理審查結果

當年 6月 30日 (12月
31日 )前校教評會評
審

當年 8月 15日(2月 15日)前陳報教育部核發教
師證書

依教育部審定結果辦理發聘及敘薪事宜

校教評會應將審查結果及理由以校函通知申
請人及系、院教評會，並告知救濟途徑

校教評會開議 10日前升等資料陳列供委員提前
審閱

教師升等案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，所屬系
（所）應將其經審查之專門著作、學位論文、
作品或技術報告，送交圖書館公開、保管

人事室登錄升等案(升等申請表送人事室)

通過

院教評會應於 10 日內將審查結果
及理由以校函通知申請人及系教
評會

不通過

通過

不通過 系教評會應於 10日內將審查結果
及理由以校函通知申請人

1.申請人於收到決議 10 日內向校教評會提

  出申復。

2.校教評會於 2 個月內提出具體審議結果：

 （1）有理由者，應送回院教評會再審議。

 （2）無理由者，應將審議結果以書面通

知當事人及院教評會，並告知當事

人救濟途徑。

申復


